
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互联网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（2022 版 A 款）

费率表

一、年基准费率（每人每万元保险金额）  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     

计费方式 按被保险人人数 按工程总造价 按建筑总面积

意外身故责任 23.2元/每人 1.9元/每万元造价 0.28元/每平方米

意外残疾责任 39.4元/每人 3.6元/每万元造价 0.48元/每平方米

意外医疗责任 125.2元/每人 10.2元/每万元造价 1.57元/每平方米

二、意外医疗调整系数

1、保额调整系数

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保额调整系数

[0，0.5] [1.5,3.0]

(0.5,1.0] [1.0,1.5)

(1.0,2.0] [0.7,1.0)

(2.0,5.0] [0.5,0.7)

>5.0 [0.3,0.5)

 2、免赔额调整系数

免赔额（元） 免赔额调整系数

[0,200] [1.0,1.1]

(200,500] [0.9,1.0)

(500,1000] [0.8,0.9)

>1000 [0.5,0.8)

 

 3、给付比例调整系数

给付比例 给付比例调整系数

100% 1.00

90% 0.95

80% 0.85

70% 0.75

60% 0.65

50% 0.55

意外医疗调整系数 = 保额调整系数 × 免赔额调整系数 × 给付比例调整系数，仅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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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意外医疗责任部分的保费计算。

三、费率调整系数

调整系数 1

施工单位资质等级 系数

特级 [0.5,0.7)

一级 [0.7,0.8)

二级 [0.8,1.0)

三级 [1.0,2.0)

注：施工单位或企业资质等级一般分为四个等级（特级、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）。资质等级越高，该单

位或企业的企业资产、主要人员专业技能等水平越高，风险越低，费率水平可适当降低，反之亦然。

调整系数 2

安全管理水平 系数

有健全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培训教育、

安保措施和应急预案
[0.5,0.9]

有较为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培训教育、

安保措施和应急预案
(0.9,1.2]

有一定的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培训教育、

安保措施和应急预案
(1.2,2.0]

无相关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培训教育、

安保措施和应急预案
(2.0,3.0]

调整系数 3

施工工艺及流程 系数

施工工艺及流程成熟度高 (0.5,0.9]

施工工艺及流程成熟度高中等 (0.9,1.5]

施工工艺及流程涉及新技术或成熟度低 [1.5,3.0]

调整系数 4

施工人员经验综合评分 系数

(90分,100分] [0.5,0.8)

(80分,90分] [0.8,1.0)

(70分,80分] [1.0,1.4)

(60分,70分] [1.4,2.0)

60分以下(含） [2.0,3.0]

调整系数 5

建筑类型系数 系数

土木、道路等建筑工程 [0.3,1.0]

水利水电、隧道、地铁、桥梁等工程 [1.0,1.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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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上、沙漠、海拔 4000米以上施工 [1.5,3.0)

调整系数 6

地理自然环境系数 系数

地质、地形及地貌条件较好、极少发生自然灾害 [0.5,1.0]

地质、地形及地貌条件中等、偶有发生自然灾害 （1.0,1.5]

地质、地形及地貌条件较差、频繁发生自然灾害 （1.5,3.0]

调整系数 7

预期/历史赔付率 系数

不超过 30% [0.30,0.75]

超过 30%，但不超过 50% (0.75,0.95]

超过 50%，但不超过 80% (0.95,1.50]

超过 80% (1.50,5.00]

调整系数 8

被保险人人数

（适用于按被保险人人数计费方式）
系数

100人以下（不含） 1.5

100-299人 1.2

300-499人 1.0

500-999人 0.9

1000-4999人 0.8

5000-9999人 0.7

10000人以上（含） 0.5

工程总造价（万元）

（适用于按工程总造价计费方式）
系数

1000以下（不含） 1.5

1000-4999 1.2

5000-9999 1.0

10000-49999 0.9

50000-99999 0.8

100000-999999 0.7

1000000以上（含） 0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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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总面积（平方米）

（适用于按建筑总面积计费方式）
系数

5000以下（不含） 1.5

5000-9999 1.2

10000-19999 1.0

20000-49999 0.9

50000-99999 0.8

100000-299999 0.7

300000以上（含） 0.5

四、保费计算

1. 按被保险人人数计费

团体年保险费=（每人意外身故保险金额/10000×按被保险人人数计费方式下的意外

身故责任年基准费率 + 每人意外伤残保险金额/10000×按被保险人人

数计费方式下的意外伤残责任年基准费率 + 每人意外医疗保险金额

/10000×按被保险人人数计费方式下的意外医疗责任年基准费率×意

外医疗调整系数）×团体人数×调整系数 1×调整系数 2×调整系数 3

×调整系数 4×调整系数 5×调整系数 6×调整系数 7×调整系数 8

2. 按工程总造价计费

团体年保险费=（每人意外身故保险金额/10000×按工程总造价计费方式下的意外身

故责任年基准费率 + 每人意外伤残保险金额/10000×按工程总造价计费

方式下的意外伤残责任年基准费率 + 每人意外医疗保险金额/10000×按

工程总造价计费方式下的意外医疗责任年基准费率×意外医疗调整系数）

×工程总造价/10000×调整系数 1×调整系数 2×调整系数 3×调整系

数 4×调整系数 5×调整系数 6×调整系数 7×调整系数 8

3. 按建筑总面积计费

团体年保险费=（每人意外身故保险金额/10000×按建筑总面积计费方式下的意外身

故责任年基准费率 + 每人意外伤残保险金额/10000×按建筑总面积计费

方式下的意外伤残责任年基准费率 + 每人意外医疗保险金额/10000×按

建筑总面积计费方式下的意外医疗责任年基准费率×意外医疗调整系数）

×建筑总面积×调整系数 1×调整系数 2×调整系数 3×调整系数 4×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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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系数 5×调整系数 6×调整系数 7×调整系数 8

4、保险期间超过 1年的或少于 1年的，团体保险费 = 团体年保险费 × 保险期间月份

数/12。

注：保险期间不满 1个月的，按 1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1个月以上，不满 2个月的，按 2个月计算；

保险期间在 2个月以上的，不足 3个月的，按 3个月计算，以此类推。


